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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

2013年11月29日，本公司接到股东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洛矿集团”）的通知，洛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

会（以下简称“洛阳市国资委”）与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国宏投资”）签署了《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》，洛阳市国

资委拟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东洛矿集团100%股权无偿划转至国宏投资

持有。本次股权划转前，洛矿集团持有本公司1,776,593,475股A股股

份，约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35%，本次股权划转后，国宏投资将通过

洛矿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1,776,593,475股A股股份，本次股权划转不

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。本次股权划转具体情况请见本公

司于2013年11月30日发布的《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

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》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2014年1月24日，本公司收到洛矿集团通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已于2014年1月21日出具《关于核准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公告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

购义务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4]118号）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对国宏投资公告本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核准豁免国宏投资因

国有资产行政划转而控制本公司1,776,593,475股A股股份，约占本公

司总股本的35%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。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2014

年1月28日发布的《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

动的提示性公告》。 

2014年5月20日，本公司收到洛矿集团通知，国宏投资已于近日

完成无偿划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

 


